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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股权质押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接到

绍兴市上虞鼎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鼎通投资”）（为公司实际

控制人王苗通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，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）的通知，鼎通

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进行了质押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

是否为第

一大股东

及一致行

动人 

质押 

股数 

质押开始

日期 

质押到期

日 
质权人 

本次质押

占其所持

股份的比

例 

用途 

绍兴市上虞

鼎通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 

是 94,955,490 
2019年 5

月 31日 

质押人申

请解除质

押为止 

大连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上海

分行 

100% 融资 

合计 -- 94,955,490 -- -- -- 100% -- 

 

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

截止本公告日，鼎通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94,955,490股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

4.07%，本次质押94,955,490股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.07%，累计质押94,955,490股，

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%,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.07%。 

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通控股”）共持有本公司股份

436,800,000股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8.71%，累计质押346,096,000股，占其所持公司

股份的79.23%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.82%。 

王苗通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35,704,323股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.53%，累计质押

35,680,000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9.93%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.53%。 



王娟珍女士共持有本公司股份4,052,478股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.17%，累计质押

3,952,000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7.52%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.17%。 

综上，华通控股、鼎通投资、王苗通先生及王娟珍女士为一致行动人，共计持有

本公司股份571,512,291股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4.48%，累计质押股份为480,683,490

股，累计质押股份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的84.11%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20.59%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○一九年六月四日 


